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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首，請勿「只說不做」 

小時候，老師總愛讓我們以《我的志願》為題作文。曾幾何時，醫生、律師等都

是名單上的「常客」。也許當年我們太善變，又或是太不切實際，老師總沒有教

導我們如何實踐這些人生目標，以至今天我們都忘記了當年寫過什麼「志願」。

一篇篇的《我的志願》淪為空想，養活了一種讓我們「只說不做」的思維。 

香港回歸快 15 年了，特區政府的管治亦充斥著這種「只說不做」的思維。新特

首上台後，總愛向市民展示他描繪的治港「志願」：1997年，董建華提出與市民

「共創香港新紀元」；2007 年，曾蔭權則為香港的發展勾畫出「新方向」。領導

者當然需要 think big，但關鍵是有了夢想後，如何按計畫逐步去築夢？  

政策需要「抓落實」 

規劃固然是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基礎，但政策提出後如何實踐才是關鍵，套用內地

官場術語就是要「抓落實」。如何貫徹落實政策？筆者認為需要做到三點：一、

建構共同願景，合情合理地、有感染力地提出關乎市民切身利益的發展方向；二、

制定長遠策略，編寫一套實現願景的邏輯，包括各項可量度的政策指標及政策施

行時間表；三、以漸進的方式落實政策，當中的關鍵是「易做先行」：先建立短

期目標，以取得成績和建立社會認受基礎。 

筆者曾參與家庭議會的工作，認為必須先充分了解本港的家庭狀況，才能回應特

首在 2007年施政報告中所提出，「從整合的家庭角度去考慮」本港的社會政策和

服務規劃。可惜家庭議會成立至今只重視透過「開心家庭運動」等宣傳工作，以

家庭核心價值作為軟性手段，加強香港的凝聚力，結果家庭議會被批評為宣傳工

具。 

落實政策的三步曲 

要成功「抓落實」，第一步先要建構共同願景，政府應進行詳細的研究及諮詢，

掌握市民的實際處境。在家庭政策的範疇而言，施政者應該先了解家庭面對的問

題（如遲婚、出生率低、離婚率高、工時長、家庭暴力等），先為家庭的狀況把

脈，才能對症下藥。在此基礎上，政府要跟市民大眾確立共識，定下更清晰的目

標（如減低離婚率、鼓勵生育、減少家暴），並通過各種手段及程序，達到適量

的社會參與，以追上公民社會的發展需求。 

當清楚了解問題所在，政府須要制定長遠而全面的策略，兼顧各政策範疇（如稅

制、房屋、社會福利等）中的家庭元素，以便各部門在制定政策時，也能顧及對

家庭的影響。事實上，目前很多環繞家庭而設的政策，也存在矛盾甚至衝突。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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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說，現時申請供養父母免稅額的方式，並不配合家庭議會鼓吹的「和諧家庭」，

筆者就聽過兄弟姊妹因為「爭 quota」而鬧翻，父母頓成了夾心人。眼見目標與

成效不符，財政司司長有否考慮容許每名子女都獨立享有此免稅額？ 

再說落實政策，要確立家庭核心價值、宣揚和諧家庭的信息，應該動用經濟誘因

（如子女免稅額、老人援助金）、立法規管（如設立侍產假、延長法定產假），還

是軟性教育（如建立家庭友善的工作環璄）？不同的政策選項有何利弊？推行政

策以後，政府亦要透過特定的指標（如離婚率、生育率、家暴個案數目）量度政

策的作用，計算其社會成本和效益，並定下實施不同措施的時間表，按部就班地

落實短、中及長期政策。 

提出方案落實政綱 

其實，到底普遍市民的願景是什麼？現時一般大學畢業生起薪點約 1萬元，要償

還 10 多 20 萬元的學債，家裡又有高堂要照顧，就算工作十年後收入倍增至 2

萬元，若希望在 30 歲左右結婚，屆時他們有能力買樓、供養孩子嗎？經過數十

年的辛苦工作，退休之後的生活是否有保障？大學生尚且如此，一般小市民又如

何？政府如何面對市民的訴求？怎樣建設共同的願景？達到共識以後，又怎樣落

實施政和評估成效？特首選舉快將塵埃落定，市民都期望新政府戒掉「只說不做」

的態度，為長遠規劃提供具體落實方案，真正明白「為政貴在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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